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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計畫 
一、宗旨： 

鑒於學期初各班幹部更換，為使各項學務工作推展順利，故召集各班班長，進行幹部

工作執掌說明及相關教育宣導，以利各項業務宣達及增加意見交流管道。 

二、主辦單位：生活輔導組 

三、研習日期：115 年 2 月 25 日(三)下午 13:10~15:00 

四、研習地點：本校青永館 6 樓采風堂 

五、參加對象：本校日間部各班班長(含研究所碩士班、四技及二技) 

六、研習程序表：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講師 

13:10~13:20 簽到 生輔組 

13:20~13:30 學務長致詞 林雲燦 學務長 

13:30~14:30 班級幹部職責介紹暨教育宣導 林信宏 組長 

14:30~15:00 學務綜合座談 

主持人：林雲燦學務長 

出席： 

生輔組 林信宏 組長 

15:00~ 研習活動結束  

貳、學務處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生活輔導組 
【缺曠課記錄】 

 為維護同學權益，請同學定期上網查詢缺曠紀錄，如有疑問，可至生輔組查詢更正。查詢

路徑：學校首頁→校務行政→學生服務→資訊系統→單簽 e 化平台。 

【請假】 

1.依據學生請假規則：第 9、18 週為期中、期末考週，考試假准假權責在教務處。 

2.學生請假方式為線上請假，核假權責為：請假 2 日內由導師核准、請假 3~6 日由導師及

系主任核准、請假 7 日以上，由導師、系主任及學務長核准。 

3.請假系統彈性開放請假時限為 30 天 (相關規定，請依各班導師律定為主) 請同學注意請

假時間。 

4.線上請假流程需至學務單位登錄完成後，才算完成請假手續。未完成請假之前，仍會有曠

課記錄，請同學提醒師長線上簽核請假。 

5.為維護自身權益，請同學無論是否曾經缺課，均須定期上網查詢缺課紀錄，如有疑問要即

時至生輔組洽詢，以免錯失更正的時間。詳細請假規定可請學生參閱學生手冊『學生請假

規則』。 

6.請家長協助督導學生之出勤狀況，生輔組均會將缺曠過多之學生名單通知家長，以利家長

隨時掌握學生在校出勤狀況。 

 

【兵役】 

1.畢業班男同學均會接到身家調查或體檢通知書，這些都是徵兵前必要的作業程序，同學可

依附相關證明文件辦理公假。 

2.請延修生(男同學)登錄學生篇(兵役系統)填寫延長緩徵資料，以免在學期間接到徵集入伍通

知書(或儘後召集通知)。 

3.完成二階段軍事訓練的同學，請於當學期開學一週內，請至學生篇登錄兵役系統並上傳結

訓令，辦理儘後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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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減免及大專弱勢助學金申請】 

1.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學生學雜費減免，請日間部符合申請同學留意應於以下期間前

來辦理，每學期均需上網填寫(備齊相關資料拍照上傳)線上申請。 

(1)115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9 日辦理學雜費減免申請 

(軍公教遺族子女、原住民學生、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中低

收入戶、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學雜費辦理流程為：線上登錄申請(https://nmsd.ncut.edu.tw/Relief/Web/reduIndex.html)→相

關證明經家長及學生簽名蓋章後拍照上傳(無須繳交紙本申請書及相關紙本證件)。請留意

選擇「正確的減免身份別」。 

3.有關學雜費減免事宜，敬請參閱網址：https://osca.ncut.edu.tw/p/404-1010-14751.php?Lang=zh-

tw。 

4.相關問題可洽詢生活輔導組分機 2324 或 e-mail 至 cc1207@ncut.edu.tw。 

5.請各班班長務必轉達各班同學周知。 

 

【獎懲】 

1.每學期期末辦理班級幹部獎勵，記獎原則為：擔任班級、社團主要幹部，每學期獎勵以小

功乙次，其他幹部遞減。屆時請班代提醒導師於規定時間內繳交線上或紙本獎懲建議表。 

2.辦理活動敘獎應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提出，為免浮濫，記獎原則為： 

(1)主辦人員嘉獎兩次、協辦人員嘉獎乙次，逾期不予辦理。 

(2)凡記嘉獎以上（含嘉獎）需有建議老師、導師、系主任蓋章。 

(3)相同事由不得重複簽獎。 

(4)已領取工讀金或津貼擔任本務工作者，不得再簽請獎勵。 

3.本學期如有班級幹部獎勵案，獎懲建議表敬請於 115 年 6 月 12 日(五)前送至學務處生輔組

辦理。 

 

【校外賃居】 

1.本校租屋資訊已完成更新，相關資訊包含租屋法令、租屋注意事項、房子照片、出租狀態、

相關網站連結…等訊息。(網頁位置: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租屋資訊) 

2.同學在外租屋時請注意：租屋安寧、防火、防災、用電安全、租屋環境安全、一氧化碳中

毒(使用熱水器時注意通風)…等問題。 

 

【遺失物招領】 

1.拾獲遺失物請送至軍訓室或青永館 6 樓生輔組。 

2.遺失物品者請在「遺失物招領」專區查詢是否有人拾獲，若有發現相似物品請至生輔認

領。https://osca.ncut.edu.tw/p/404-1010-7094.php?Lang=zh-tw 

3.拾獲之遺失物，若經法定公告期間（二個月）後無人認領，則生輔組將以物品類別做不同

的處理。 

 

【宣導事項】 

1.請班長務必加入【班長群組】以利學校相關事務訊息之傳達。 

2.113-1 交通安全巡查共查獲違規案件共計 5 件，違規學生共計 3 人次。請同學恪遵下列交

通安全宣導事項： 

(1)騎車轉彎進入校門，請同學切實遵守交通號誌，以免發生危險。 

 (2)騎乘機車請載安全帽(無論行駛於校外或校區內)，並請勿超速(校內速限為 25km)、超載，

https://osca.ncut.edu.tw/p/404-1010-709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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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交通規則，注意行車安全，如有違規情事，依校規議處。 

 (3)校區內行走請走人行紅磚道勿與車爭道，並注意往來車輛，以維校內交通安全。 

 (4)機車停放於校外，請注意勿影響住戶、商家出入及不可佔用通道影響他人權益，以免造

成紛爭。 

 (5)夜間騎乘時，光線、視線不佳，請放慢行車速度，避免發生事故。 

 (6)行經本校公車路線有 41 路、51 路、74 路、241 路、246 路、249 路、958 路，搭乘台中

市 公 車 刷 綁 定 悠 遊 卡 10 公 里 免 費 ， 請 同 學 多 加 利 用 。 悠 遊 卡 綁 定 申 請 

https://idoor.taichung.gov.tw/ 

3. 班級幹部職掌詳如【附件二】，請轉知班上幹部；班長需注意【班長群組】發送之訊息，

並盡告知同學之義務。 

4.本校「反霸凌宣導網」歡迎同學上網瀏覽，如遇校園霸凌事件可撥打學校校安中心專線

04-239280853，共同防制校園霸凌。 

5.同學至運動場從事各項體育活動時，應注意自身財物，慎防財物失竊。 

6.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切勿非法影印書籍及教材，以免侵害他人之著作權！ 

 本校【二手書贈送平台】請參閱下列連結：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圖書館/讀者服務/二手書

(https://reurl.cc/1bGYx9) 

 著作權相關宣導資料網址：http://www.tipo.gov.tw 

7.【菸害防制】 

 (1)114-1 菸害防制巡查違規登錄共計 22 人次。 

 (2)本校即日起全面禁菸！！【附件三】 

菸害防制新法自 112 年 3 月 22 日起施行，明訂大專校院校園全面禁菸。請勿於校園內吸 

菸，違反者將依法舉報。請同學遵守規定並尊重他人權益，違者除依校規懲處外(記小過

一次)，並將送衛生局處以罰鍰 2,000~10,000 元。 

8.校外賃居宣導： 

 (1)請同學注意瓦斯、用電及其他防火安全，加強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2)請同學注意門窗是否上鎖，並隨時注意可疑人物。 

 (3)在外住宿之賃居生在夜晚時請保持安靜，否則除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被處以罰緩外，

經告發屬實者另將依校規處分。 

 (4)校外賃居糾紛可連繫生活輔導組陳先生協處(分機 2325) 

9.防搶防詐騙宣導： 

 (1)防搶第一要務－皮包放機車置物箱。 

 (2)防詐騙三步驟：1.冷靜、2.查證、3 報警。 

 (3)防止歹徒各種詐騙手段（信用卡退款、謊報車禍欺騙家長、打工詐財……等），防範詐

騙請打 165 專線。 

10.坪林森林公園為開放空間，同學於該處辦理活動、慶生時，應注意音量，勿影響周遭居民

之作息，並維持場地之整潔。 

 

 

 

 

 

 

二、軍訓室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一)上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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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嚴禁遲到早退，且須依照編排之座位入座。 

2.上課一律攜帶課程使用之課本。 

3.禁止於課堂中使用任何 3C 與通訊器材、軟體。 

4.無特殊原因或未經授課教官同意，嚴禁穿著拖鞋、夾腳拖上課。 

5.成績計算方式及其他上課規定由授課教官於期初宣導時說明；如有違規依規定扣分。 

(二)免修條件： 

107 學年度(含)起，本校學生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身分如下： 

1.必修：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2.免修：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三)其他事項： 

1.學期第 14 週至第 17 週期間，請同學逕自上網完成「線上教學反應意見調查」(路徑：本

校首頁>校務行政>教學服務>線上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系統)。 

2.曠課 6 節或缺曠達 12 節者(事、病、公、喪、生理假、心理假、曠課等合計)，平時成績

0 分；另授課教官將視個別學生學習暨出缺席狀況，於學期中不定期實施課程預警與提

醒。 

 

【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及格申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 

(一)親自辦理或委託他人至本校辦理：可先至教務處註冊組、進修部教務組申請成績單，

或至國秀樓 2 樓整合機台列印成績單，再拿成績單至軍訓室（國秀樓南棟東側 1 樓）

申請證明即可。 

(二)通信辦理方： 

若本人無法親自辦理，若本人無法親自辦理，可先行電話聯繫軍訓室(04-23924505 轉

2316)說明，再寄送如下資料： 

1.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2.申請人學號、姓名、連絡電話（小紙張） 

3.回郵信封（務請貼上掛號郵票） 

國內函件資費查詢(自行計算) 中華郵政：

(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Postal/index.jsp?ID=1396069527419)。 

寄件信封外請註明「辦理抵減役期」，收件單位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收件地址：411030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 2 段 57 號，信封外請註明「辦理抵減役期」。 

 

【國軍人才招募】 

115 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第二梯次甄選(四技 1-2 年級)： 

1.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填表後通信報名方式辦理。 

2.體檢及報名期程如下： 

(1)體檢日期：115 年 2 月 23 日至 4 月 17 日。 

(2)報名日期：115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17 日。 

3.甄選對象及資格(請詳閱簡章規定，簡章可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或軍訓室網站下載)： 

(1)年齡：年滿 18 歲至 26 歲(計算至當梯次錄取報到日止)。 

(2)學歷：國內公立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學院)修讀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之

各學系一、二年級、修業期限為五年之各學系二、三年級或修業期限為六年

之各學系三、四年級學生(均不含公費學生)。 

 4.有意願報名者請洽詢軍訓室何俊毅教官 04-23924505#2315。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Postal/index.jsp?ID=139606952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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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臺灣高檢署於 114 年 2 月 13 日最新統計指出，2024 年新興死亡案例計 77 件，

2023 年新興毒品死亡案件計 68 件，較 2022 年 52 件增加，尤其施用超級搖頭丸

（PMMA）死亡者所佔比例仍高，且案例遍及全國，最年輕死者甚至未滿 18 歲；另

2024 年國內各級毒品查緝量總計 8,589.7 公斤，以第三級毒品 4,149.2 公斤占 48.3%

居多數，主要為愷他命 查獲 3,846.8 公斤；其次為第二級毒品 2,845.7 公斤占 33.1% 

，主要為大麻查獲 2,323.3 公斤。；又 2023 年計 15 名注射藥癮感染愛滋個案，2025

年計仍有 14 名注射藥癮感染愛滋個案。 

(二)教育部委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進行學生藥物濫用品項及占比統計，有關學生藥物濫用

統計 108 年累計 608 人次、109 年累計 620 人次、110 年累計 493 人次、111 年累計

400 人次、112 年(1-6 月)累計 238 人次，顯見呈現逐年下降趨。另進行「學生非法藥物

使用情形」問卷抽測，大專學制認知檢測答對率自 109 年 75.19%逐步提升至 111 年

85.91%，而非法藥物使用行為之盛行率自 109 年 0.55%下降至 111 年 0.39%，顯示近年

反毒成效持續進步，本校將配合教育部持續推動大專校園防制藥物濫用宣導等工作，

並關注通報數據變化及學生認知提升情形，以因應現況遏止校園毒品危害。 

(三)教育部「我的未來我作主」微電影比賽獲獎作品已公告：歡迎至【我的未來我作主】

官方網站：https://antidrugbully.com/，收視歷屆獲獎之精彩作品。 

(四)教育部為偍供學生及民眾相關毒品危害、毒品防制資訊、法規及諮詢機構、文宣教

材、志工服務活動等，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可多加利用(網址：

https://erp.moe.gov.tw/)。 

(五)本校紫錐志工服務社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12537/)將不定時更

新社團辦理本校活動訊息及防制毒品濫用相關社會即時新聞，歡迎同學按讚、追蹤，

隨時掌注最新訊息及閱讀紫錐花專刊反毒快訊。 

(六)毒品及濫用藥物危害身心健康，請導師協助提醒學生維持正常社交及生活作息，切勿

受朋友慫恿或好奇嘗試毒品，因而造成自我及家人終身遺憾。倘不幸誤觸毒品，請聯

繫師長及校安中心 04-23928053 尋求協助。 

 

【校園安全】 

 

(一)校園安全事件統計：  

114 年下半年（7~12 月）軍訓室協處校安事件共計 155 件(統計時間：114 年 7 月-114

年 12 月)，如附表 1，其中以車禍事件最多占 43 件（52 人次），內含死亡 1 人、重傷 5

人、輕傷 32 人，如附表 2，請同學務必提升用路安全，不但要謹守道安規則的「安全

駕駛」守則，也要具備保護自己的「防禦駕駛」能力。切勿蛇行或超速行駛、疲勞駕

駛、行車時勿當低頭族，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以維交通安全。「安

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https://antidrugbul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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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熟悉校園安全走廊及正確認識緊急通報 

目前校內共計有 220 個緊急通報器（舊校區設於各大樓電梯、女廁，新校區設於各電線

桿）、475 支監視器、7 個防水閘門等。同學上、下學請利用校、內外安全走廊，儘量

結伴同行。校內若遇緊急狀況，可立即按壓緊急通報器與保全對話，將會有值勤人員

前往協處；校外若遇緊急狀況，可立即向愛心店家求助，或快速移動往人潮較多的地

方並大聲呼救！並立即撥打 110 或利用警政 APP 報警！若需調閱監控影帶時，可洽總

務處事務組駐警隊辦理。校園 24 小時安全緊急通報專線：04-23928053。 

院別
        類別

系所

校內交

通事故

校外交

通事故

意外傷

害事件

傷病送

醫事件

心緒(自

傷)事件

疑似性

平事件

疑似霸

凌事件

糾紛衝

突事件

違法事件（含

暴力事件與偏

差行為）

詐騙事

件

失竊事

件

藥物濫

用事件

其他事

件
總計

化材系 2 4 1 7

機械系 1 12 3 1 1 2 1 2 23

冷凍系 1 1 2 1 1 6

智慧自動化系 2 5 1 1 1 10

小計 3 19 3 7 1 4 1 0 2 1 1 0 4 46

電機系 4 1 1 1 1 8

電子系 4 2 3 1 1 3 2 1 2 19

資工系 1 1 2 1 1 1 1 8

人工智慧系 3 3 1 1 8

小計 1 12 0 6 7 3 1 1 3 3 1 1 4 43

工管系 1 1 2 2 6

企管系 1 2 1 4

資管系 2 2 1 1 3 2 11

流管系 4 1 1 6

健管系 2 3 5

小計 4 3 1 5 2 3 1 4 6 0 0 0 3 32

文化系 1 1

景觀系 1 1 4 2 8

應英系 1 2 1 4

小計 1 0 0 0 0 3 1 0 6 0 0 0 2 13

3 18 21

9 34 4 18 10 16 4 5 17 4 2 1 31 155

附表一：

工程學院

電資學院

管理學院

文創學院

其他

總計

類別

         年級

 系別
1 2 3 4 其他 小計 1 2 3 4 延修 其他 小計

化材系 0 2 1 3 3

機械系 1 1 7 3 2 12 13

冷凍系 0 1 1 1

智慧自動化系 1 1 2 2 2 1 1 6 8

電機系 1 1 1 1 1 1 4 5

電子系 0 4 4 4

資工系 1 1 1 1 2

人工智慧系 0 1 2 3 3

工管系 0 1 1 1

企管系 0 0 0

流管系 1 2 1 1 5 0 5

健管系 1 1 1 1 2

資管系 0 1 1 2 2

景觀系 0 0 0

文化系 1 1 0 1

應英系 1 1 0 1

其他 0 1 1 1

總計 3 4 4 0 2 13 18 9 7 2 1 2 39 52

備註

校外交通事故校內交通事故

其他:含碩、博學生、教職員、校外人士。

附表二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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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維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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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災教育須知： 

  1.防災教育：臺灣位處地震帶，請同學熟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動作：趴下、掩護、穩住。 

  2.地震避難演練內容： 

    (1)地震！地震！立即就地避難掩護！ 

    (2)避難三要領： 

 

    (3)保護頭部及身體，避難的地點優先選擇 A 桌子下、B 柱子旁、C 水泥牆壁邊。 

    (4)室內：躲在桌下時，應以雙手緊握住桌腳。 

    (5)室外；立即蹲下，保護頭部，避開掉落物。 

    (6)要求學生避難掩護動作要確實，不可講話及驚叫。 

    (7)備妥緊急避難包： 

   

 

    3.火災避難逃生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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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防颱小叮嚀： 

 (1)隨時收看颱風消息，了解最新颱風動向。 

 (2)檢查宿舍及賃居處所，關妥門窗，遷移靠窗培栽及設備。 

 (3)機踏車及相關設備、器材、物品遷移高處，避免災損。 

 (4)提前準備手電筒、電池、飲食用品及儲備水源，防止可能停水停電。 

 (5)外出注意行車安全，避免盆栽及空中掉落物。 

 (6)颱風期間禁止從事登山、溯溪、垂釣、海上或河堤活動。 

 (7)勿前往海岸、溪流觀浪、戲水、撿拾石頭、捕魚、釣魚，避免意外。 

 (8)為了您的安全，颱風期間請暫停戶外及登山活動，耐心等候颱風解除後再出發。 

 (9) ｢多一分準備，少一分損失」，停班停課狀況依臺中市政府公告為憑。 

(四)學生校外工讀安全：  

  1.114 學年第 2 學期學生校外工讀清查，優先以一年級生為主。 

2.校外工讀資料庫清查時間，自開學日起至 115 年 3 月 13 日(五)止，請一年級各班班

代準時繳交工讀調查名冊至校安中心校安人員林志洪彙辦(04-23924505 分機：2311)，

以利實施輔導訪視作業。 

   3.工讀安全注意事項： 

 
(五)重要宣導事項（含教育部宣導重點）： 

  1.校安中心服務專線：04-23928053；校園內發現可疑人物或危安徵候，請速通報校安

中心協處。 

  2.反詐騙宣導：戒除貪念遠離詐騙、不接「不顯示來電」電話、不聽信歹徒指示辦理

金融等轉帳業務、小心網路交易且隨時保護個人資訊、牢記防騙 3 要領－「冷靜」、

「查證」、「報警」，以維自身權益。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可提供

諮詢與防範詐欺資訊。 

  3.機車勿亂停放及遵守交通規則：請同學騎乘機車或其他交通工具時，應遵守交通規

則，除可避免受罰及確保個人安全外，亦可留給他人良好的通行空間與美麗街道景

觀，敬請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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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校園推銷糾紛：開學期間偶有校外廠商向學生推銷書籍與商品等行為，造成同學因

一時不察或衝動購物引發糾紛，然而本校校園屬開放空間，並無法對特定人士實施

門禁管制，且購物之買賣雙方權益均受法律保障，故請同學於購物前應考量經濟能

力，避免類似糾紛發生。 

  5.噪音煙火管制：依內政部「噪音管制法」第 8 條，可處以新台幣 3,000 元至 3 萬元，

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 條、73 條，可處新台幣 6,000 元之罰鍰，請注意相關規

定避免受罰；另請各承辦單位如需施放煙火，或於室內有明火等活動時，應經由學

校同意後，逕向臺中市政府提出申請；另學生會、系學會、各社團或住宿生請勿於

室內烤肉，以免肇生火警等公共危險情事。 

  6.預防溺水事件：從事水上活動要到符合標準的游泳池游泳(有救生人員)；在開放水域

活動時勿游離岸邊太遠；水上活動絕不單獨下水。 

  7.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有關一氧化碳中毒處置措施、急救步驟、居家安全診斷表、

瓦斯使用安全須知，均請參閱本校安中心網頁。 

  8.防範學生參加網路賭博：請導師運用導師時間、正式或非正式課程時間實施宣導，

若有發現學生行為異常或特定簽賭網站，均請通報校安中心，並適切予以規勸及輔

導，亦可協助轉介法律服務。 

  9.共同維護坪林公園秩序：坪林森林公園管理處反映，表示本校之前有學生因為騎乘

機車進入該公園時，為圖方便與搶時間而跟車，導致系統當機與管控系統損壞；且

因車速過快時而與運動民眾擦撞肇生交通事故及人員受傷，並有同學毀損物品並造

成環境髒亂等情，影響校譽。請同學注意校外言行，避免產生後遺，目前坪林公園

機車入內收費每次 20 元。 

 10.聯絡與協調方式：同學對於以上訊息有任何意見或問題，歡迎洽詢國秀樓一樓學務

處軍訓室校安中心（專線：04-23928053）。相關訊息與細節，請參考學務處軍訓室

校安中心網頁 http://mil.ncut.edu.tw/119/safety.php。 

 

三、 衛生保健組 
1. 因應校園防疫措施，請同學平時勤洗手，注意個人呼吸道禮節，如有發燒請戴上口罩盡

速就醫，落實發燒生病不上課，預防校園疫情發生。 

2. 同學如需就醫可至本校特約醫療院所(如附件)，看診時需出示「學生證」即可優惠，相

關資訊請上學生事務處－衛保組－特約醫療院所查詢。 

3. 同學若因「疾病住院」或「意外就醫」可於事故日起兩年內備妥醫療收據正本或副本

（影本加蓋醫療院所章戳）、醫療診斷書正本（最後一次門診開立且註明門診次數或日

期、住院日期）、由第一銀行第 e學雜費入口網列印事故日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或持學

生證正反面影本至註冊組加蓋事故日學期註冊章、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學生存摺封面影

本至國秀樓一樓衛保組填寫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書，逾期不受理；另有骨折者請加附

骨折 X 光光碟片，外國學生請加附居留證或入台證正反面影本。休學生仍具有學籍，請

同學繼續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以保障自身權益。 

4. 班級舉辦各項活動，如需借用急救箱，請攜帶學生證至國秀樓一樓衛保組辦理借用手

續，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00；本組另提供輪椅、拐杖外借服務及身高、

體重、血壓、體脂肪等 DIY 檢測，歡迎同學多加利用，建立健康自主管理，養成健康

體位、健康飲食及定期運動的好習慣。 

5. 班上如有健康問題或特殊疾病學生請通知衛保組，本組會提供醫療協助及諮詢，以維護

學生健康；並請同學加強個人衛生、勤洗手、注重保健、均衡營養與適度運動，以提升

http://mil.ncut.edu.tw/119/safety.php


 13 

身體抵抗力。 

6. 健康不吸菸且校園全面禁菸(含電子煙)，如需戒菸諮詢服務請洽國秀樓一樓衛保組，將

提供一氧化碳檢測服務或免費戒菸專線 0800-636363，歡迎同學一起來戒菸，增進自身

及他人健康。 

7. 遠離愛滋 ABC 三部曲:拒絕性誘惑(Abstain)、忠實性伴侶(Be Faithful)、戴上保險套(use a 

Condom)，若同學有相關問題請洽衛保組(分機 2362、2363)或免費諮詢專線 1922，將提

供諮詢管道與轉介服務。 

8. 學校設有 8 部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分別位於國秀樓 1 樓健康中心外牆、圖

書資訊館 1 樓圖書館內電梯旁、工具機學院大樓 1 樓大廳、青永館前棟 1 樓入口、青

永館 B2 游泳池旁、勤益學舍 1 樓大廳、養浩學舍 1 樓大廳及運動場鹿鳴台 1 樓，校園

位置圖詳如附件，如遇緊急救護需求，可先至最近的 AED 設置處取用(非專業人員即可

使用)，並請聯絡 119 及校安中心專線(04)23928053、日間護理人員支援：國秀樓 1 樓衛

生保健組(分機：2362、2363)、夜間及假日護理人員支援：國秀樓 2 樓進修部學務組(分

機：7027)。 

9. 癲癇發作之處置：癲癇是先天或後天原因引起的慢性腦部病變，使得腦部細胞過度放

電，造成身體突發的短暫發作，當遇癲癇患者發作時，請以 5 字口訣「移、勿、側、

陪、送」加以協助。 

(1)「移」：移開患者附近尖銳物品，軟墊或衣物墊其頭下。 

(2)「勿」：勿強壓患者抽搐肢體，勿將硬物放其口中。 

(3)「側」：將患者臉側放，讓口水及分泌物流出。 

(4)「陪」：陪伴至神智清醒，告知發作情況，給予安慰。 

(5)「送」：抽搐 5 分鐘以上或連續發作神智沒有回復，須盡速送醫。 
 

 
 

10. 結核病防治宣導：肺結核很可怕，但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肺結核會傳染；不可怕的

是，只要病人規則服藥兩個星期後，就不具傳染力。提供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簡易篩檢

方法如下表，如您有下列症狀達 5 分以上，建議可到鄰近醫療院所胸腔科就診檢查。 

       肺結核簡易篩檢表：七分關懷情、肺肺保平安 

你有下列的困擾嗎？請於欄位內打勾 分數 有 無 

（1）咳嗽 2 週 2 分   

（2）有痰 2 分   

（3）胸痛 1 分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37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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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沒有食慾 1 分   

（5）體重減輕 1 分   

合計分數           分 

 

四、課外活動指導組 

重要業務網站連結 
獎助學金資訊系統 校外獎助學金 安定就學措施 

   

緊急紓困金申請 就學貸款資訊系統 班級旅遊申請資料 

   

社團博覽 課指組 FB 粉專 
學生自主學習畢業門檻認證

系統 

   
課指組 IG 課指組 YT 頻道 課指組 Threads 

   

 



 15 

1.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資訊請至「本校獎助學金資訊系統」(http://scholarship.ncut.edu.tw/)

與「校外獎助學金公告」 (https://n010.ncut.edu.tw/p/403-1010-611-1.php?Lang=zh-tw) 查

閱。 

2. 115 年 2 月 23 日(一)至 3 月 19 日(四)受理本校清寒獎助金、原住民獎助金，請符合資格

同學務必依限辦理。(張小姐，分機 2331) 

3. 115 年 2 月 23 日(一)開始 (以教育部來函後公告時間為主)受理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

助學金申請，請符合資格同學務必依限辦理。(張小姐，分機 2331) 

4. 安定就學措施申請：申請條件凡本校在學學生(在職專班學生、延修生除外)家庭年所得

70 萬以下，因父母雙亡或父母、監護人、學生本人(限進修部、進修學院非在職專班且

已婚學生)非自願性失業 1 個月以上、因案入獄服刑、行蹤不明或其他因素。經申請銀行

就學貸款遭銀行拒絶或審核未通過，確因家庭經濟因素致無法繳交學、雜費而欲休退學

者。相關資訊請至 https://scholarship.ncut.edu.tw/application/application_list.php?S_sn=MTQ=下

載 

5. 緊急紓困金申請：凡本校在學生因本人或其家庭遇有急難事件發生，致使生活陷入困

境，亟需幫助者，請於事件發生後 3 個月內申請，相關資訊請至

http://scholarship.ncut.edu.tw/application/application_list.php?S_sn=Mw==下載。 

6. 就學貸款：相關資訊均公告於學校首頁\學生事務\就學貸款資訊系統

http://nmsd.ncut.edu.tw/Loan/Web/index.html 

114-2 就學貸款臺灣銀行臨櫃對保截止日為 115 年 2 月 26 日，校內收件截止日為 2 月 26

日(四)，備妥：對保撥款通知書第 2 聯、學生就學貸款申請表、學校學雜費繳費單、學

生本人存摺影本(有加貸書籍費等)以上資料，於收件時間至青永館 6 樓課指組繳交，此

次逾時繳交將不再受理。 

7. 班級辦理校外國內旅遊活動請於活動前二週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除依規定提

交相關表格資料，應確實投保旅遊險，並繳交保險名單。辦理班級活動所需之相關文

件，請至 https://n010.ncut.edu.tw/p/404-1010-14782.php?Lang=zh-tw 下載。 

8. 法令宣導： 

（1）班級或社團辦理之活動若有收取費用，應依台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104 年 1 月 27

日中市稅消字第 1040300019 號函釋： 

※ 「按娛樂稅法第 8 條規定，凡臨時舉辦娛樂活動，對外售票、收取費用者，應於

舉辦前向主管稽爭機關辦理登記及娛樂稅免徵手續」。 

※ 「按娛樂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有關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

體，合於民法總則公益團體或財團法人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

登記或立案者，所舉辦之各種娛樂，其全部收入作為本事業之用者，免徵娛樂

稅」。 

（2）學生團體舉辦活動具備以下 3 項條件者，只要在活動舉辦前，向演出場地所屬轄

區地方稅稽徵機關之分局辦理登記，即可免徵娛樂稅： 

※ 舉辦活動的社團需為學校核准設立之社學生團體。 

※ 經學校同意以校內員生為對象舉辦之電影欣賞、演唱會及舞會等臨時性文康活

動。 

※ 經學校證明其全部收入作為該學生團體之用者。 

（3）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8.7.26 標準三字第 1085018567 號函：「遙控無人機管理規

則」自 109 年 3 月 31 日開始執行，摘錄法規重點如次： 

a.自然人所有之最大起飛重量二百五十公克以上之無人機及政府機關（構）、學校或

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應辦理註冊。 

b.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操作人員應經測驗合格，由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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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發給操作證後，始得操作。 

c.無人機飛航活動不得於人群聚集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政府機關（構）、學校

或法人經檢具有關文書向民航局申請核准者，得不受此限。 

9.班級或社團辦理課外活動時，若需對外籌募款項者，確實依照本校 107 年 7 月 17 日勤益

科大學字第 1071100632A 號函修頒「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募款管理辦法」辦理，未經申

請核可之活動，不得對外實施募款、贊助及物資券募等活動。 

 

 

五、諮商輔導組 

【個別諮商申請】 

同學們若有個別諮詢或諮商需求除了電洽 04-2392-1932，也可運用您的校務行政網路系統

【學生篇-帳號密碼】線上預約，目前除了平日上班時間外，夜間與假日也有服務時段，

歡迎同學運用諮商輔導 E 化系統。https://scc.ncut.edu.tw/CS_NCUT/index.aspx 

 

 

 

 

 

 

 

 

 

 

 

 

【身心科醫師駐點諮詢】 

邀請身心專科醫師蒞校提供同學有關失眠、藥物、身心症狀、情緒困擾、壓力調適等方面

諮詢服務，歡迎預約使用，預約網址(預計 2 月底開放報名)https://reurl.cc/r3V3pN。 

 

 

 

 

 

諮商輔導系統 

 

醫師駐點諮詢 

預計 2 月底 

開放報名 

https://scc.ncut.edu.tw/CS_NCUT/index.aspx
https://reurl.cc/r3V3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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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調適假】 

 

 

 

 

 

 

 

 

 

 

 

 

(衛福部 115 年續推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113 至 114 年曾使用「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

持方案」的同學，115 年可以再次使用) 

【自殺防治守門人宣導】 

當你看到周圍同學心情低落，你可以 1 問 2 應 3 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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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介紹】 

*資源教室的服務對象為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建置「最少限制教育環境」，提供生活、學

業、心理、社會適應、職業、轉銜等各項服務，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在學適應及成長。 

*歡迎成績優異具備熱心、耐心、愛心的學霸同學前來應徵課輔小老師 

課輔鐘點：大學生每小時時薪 392 元/碩士生每小時時薪 588 元/博士生每小時時薪 784 元 

課輔對象：特殊教育學生(一對一課輔) 

*有意應徵者，請帶成績單到青永館 6 樓諮商輔導組找「資源教室施老師」報名登記，洽詢

電話：23924505 轉 2371~2375 

 

參、活動預告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承辦單位公告為準) 
一、生活輔導組活動事項： 
1.115 年 2 月 25 日(三)13:10-15:00 於青永館采風堂舉辦 114-2「班級幹部研習」，參加對象

為日間部碩士班、四技及二技各班班長。 

2.115 年 3 月 4 日(三)13:10-15:00 於青永館采風堂舉辦租賃契約宣導講座，參加對象為日間

部四技及二技各班副班長、服務股長。 

3.115 年 3 月 11 日(三)13:10-15:00 於青永館采風堂舉辦品德教育講座，參加對象為日間部

四技二至四年級各班康樂股長及衛生保健股長。 

4.115 年 3 月 18 日(三)13:10-15:00 於青永館采風堂舉辦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參加對象為

日間部四技及二技各班副班代及服務股長。 

5.115 年 3 月 25 日(三)13:10-15:00 於青永館采風堂舉辦交通安全宣導講座，參加對象為日

間部四技及二技各班班代及學藝股長。 

6.115 年 5 月 6 日(三)13:10-15:00 於青永館 2 樓聚賢廳前辦理 116 級畢業班團照，參加對象

為電資、工程學院 115 級畢業班師生(大三)。 

7.115 年 5 月 27 日(三)13:10-15:00 於青永館 2 樓聚賢廳前辦理 116 級畢業班團照，參加對象

為管理、文創學院 115 級畢業班師生(大三)。 

8.115 年 6 月 6 日(六)辦理 115 級畢業典禮，地點青永館匯川堂，時間 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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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訓室活動事項： 

114-2 學期軍訓室預訂辦理全民國防教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暨校安活動一覽表 

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會議/活動主題 
聯絡人/

分機 
地點 

2/23(一)-3/13(五) 08:00-17:00 
學生校外工讀資料清查-各班

級調查 

林志洪

2311 
軍訓室 

3/16(一)-3/20(五) 08:00-17:00 
學生校外工讀資料清查彙整

及編組 

林志洪

2311 
軍訓室 

3/17(二)暫定 07:00-09:00 
114-2 學期「拒毒萌芽服務學

習模式推廣教育」入校宣教 

林信宏

2319 

臺中市太平

區永平國民

小學 

3/18(三)暫定 10:00-12:00 
114-2 學期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宣導專題講座 

林信宏

2319 

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 

3/18(三)、3/25(三) 14:10-15:00 
114-2 學期 ROTC(專軍)招募

宣導及說明會 

何俊毅

2315 

國秀樓 

103 教室 

3/26(四) 10:00-12:00 114-2 校園安全宣導嘉年華 
黃宗瀚

2312 
中正臺 

3/30(一)-4/17(五)  學生校外工讀訪視作業 
林志洪

2311 
各工讀場域 

3/30(一)-4/17(五) 08:00-17:00 

校園安全宣導-防詐騙安全研

習 

主講：中國信託銀行文心分

行-張春梅協理 

林志洪

2311 

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 

4/29(三)、5/6(三) 14:10-15:00 

115 年度志願役預備軍官、

軍事情報局預備軍官招募宣

導說明會 

何俊毅

2315 

國秀樓 

103 教室 

5/4(一)-5/8(五) 08:00-17:00 114-2 全民防衛動員術科演練 
林政佑 

2316 

本校新校區

中正台周邊

地區 

4/8(三) 13:00~15:00 
國家防災日防災師資/種子研

習-防災講座及救災器材操作 

史志偉

2313 

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 

5/5(一)暫定 07:30-18:10 114-2 學期反毒知能研習活動 
林信宏

2319 
 

5/8(五)~5/10(日)暫定 
17:00-21:00 

(3 天 2 夜)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拒毒萌芽 

大手牽小手營隊 

林信宏

2319 

臺中市龍泉

國民小學 

6/5(五)暫定 08:00-17:00 
紫錐花志工服務社暨國防戰

技社幹部訓練 

林政佑 

2316 
社團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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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衛生保健組活動事項： 
1. 3 月 18 日、4 月 15 日、5 月 13 日及 6 月 10 日（週三）下午 15：00－17：00 於國秀樓

ㄧ樓衛生教育教室（前棟飲水機正對面）辦理營養師健康營養諮詢活動，歡迎同學踴躍

參與。 

2. 115 年 3 月 25 日(週三)13：10－15：00 於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辦理健康講座，請各班

衛生保健股長及四冷一甲、四企一甲、四訊一甲全班同學及四技各班衛生保健股長準時

出席，歡迎有興趣同學一起參與。 

3. 5 月 12 日至 5 月 14 日（週二至週四）上午 10：00－16：30 於國秀樓人行道前辦理健康

捐血活動，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4. 6 月 7 日(週日)上午 08：00－17：30 於國秀樓 B2 階梯教室廳辦理基本生命救命術訓練

班，學校經費補助免費名額 40 名(額滿為止)，凡是全程參加且通過測驗者可取得紅十字

會核發之「基本生命救命術證照」，歡迎有興趣同學至國秀樓一樓衛保組報名參訓。 

5. 115 年 6 月 3 日(週三)13：10－15：00 於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辦理健康講座，請各班

衛生保健股長及四化一甲、四英一甲、四行流一甲全班同學及四技各班衛生保健股長準

時出席，歡迎有興趣同學一起參與。 

四、課外活動指導組活動事項：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承辦單位公告為準) 

1.班級、社團暨系學會課外活動場域宣導： 

辦理課外(後)活動時應以不影響教學區域上課(國秀樓、工程館等)為原則，可至青永館（聚

賢廳、靜軒、梯間）或鑑心廣場辦理活動。 

2.課指組暨學生會預計(暫定)辦理活動如下，敬邀各位師生參與。 

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會議或活動主題 地點 

1/1(四)-12/31(四) 09:00-16:00 緊急紓困助學金 青永館課指組 

2 月-12 月(一年 8 次) 依公告 教育部 115 年帶動中小學計畫 太平區中華國小 

2/23 (一)-2/26(四) 09:00-16:00 就學貸款收件作業 青永館課指組 

2/23 (一)-3/20(五) 09:00-16:00 

原住民學生獎學金、 

清寒學生獎助學金收件作業 

青永館課指組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

助學金收件作業 

內政部移民署「115 學年度新住

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

金計畫」收件作業 

2/25 (三) 18:00-20:00 期初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 青永館采風堂 

3/15 (日) 09:00-16:00 優秀青年獎學金收件作業截止 各系辦公室 

3/21 (六)-3/22(日) 兩天 
114 學年度學生會行政中心暨

學生議會儲備幹部聯合訓練 

豐原 2100 教育訓練

中心 

3/28 (六)-3/29(日) 兩天 
教育部115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高雄義守大學 

4/12(日) 一天 
中區大專校院吉他社學生社團

聯合音樂祭 
新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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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六)-5/3(日) 兩天 
教育部115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會評選暨觀摩活動 
台北師範大學 

5 月 依公告 各系學會活動 依公告 

5/4 (一) 一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 

三合一選舉(學生會長+各系會

長+各系會議員 

全校 

5/11 (一) 17:30-21:30 114 學年度脫口秀表演 青永館匯川堂 

5/13 (三) 13:00-15:00 師生校務座談會 圖資 6 樓國際會議廳 

5/23 (六)-5/24(日) 兩天 2026 學生社團幹部知能研習營 泰雅渡假村 

7/1 (三)-7/31(五) 依公告 115 年暑假教育優先區營隊 各教育優先區學校 

7 月 依公告 115 年海外志工服務 泰北 

 
 
五、諮商輔導組活動事項：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承辦單位公告為準) 

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會議/活動主題 
聯絡人

/分機 
地點 

3/11(三) 13:00-15:00 

班級輔導 1-大二 UCAN 生

涯測驗輔導 

四子二甲、四慧二乙  

四訊二丙、四電二甲  

四英二甲、四化二乙 

諮商輔

導組

2393 

各班班會教室 

地點另行通知 

3/18(三) 13:00-15:00 

班級輔導-2 大二 UCAN 生

涯測驗輔導 

四化二甲、四化二丙  

四景二甲、四企二甲  

四流二甲 

諮商輔

導組

2393 

各班班會教室 

地點另行通知 

4/1(三) 13:00-15:00 

特殊教育知能輔導專題演講

(一)-特殊教育知能宣導 

諮商輔

導組 

2375 

青永館 6F  

采風堂 

班級輔導-3 大二 UCAN 生

涯測驗輔導 

四文二甲、四智二乙  

四機二丙、四冷二丙  

四子二乙、四訊二甲  

四智二甲 

諮商輔

導組

2393 

各班班會教室 

地點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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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星期 起迄時間 會議/活動主題 
聯絡人

/分機 
地點 

4/8(三) 13:00-15:00 

班級輔導-4 大二 UCAN 生

涯測驗輔導 

四工二丙、四機二丁  

四慧二甲、四資二乙  

四訊二乙、四電二乙 

諮商輔

導組

2393 

各班班會教室 

地點另行通知 

5/6(三) 13:00-15:00 

班級輔導-5 大二 UCAN 生

涯測驗輔導 

四工二甲、四智二丙  

四機二甲、四企二乙  

四資二甲、四流二乙  

四冷二甲 

諮商輔

導組

2393 

各班班會教室 

地點另行通知 

5/13(三) 13:00-15:00 

班級輔導-6 大二 UCAN 生

涯測驗輔導 

四機二乙、四健二甲  

四工二乙、四電二丙  

四冷二乙 

諮商輔

導組

2393 

各班班會教室 

地點另行通知 

5/20(三) 13:00-15:00 
特殊教育知能輔導專題演講

(二)- 特殊教育知能宣導 

諮商輔

導組  

2375 

青永館 6 樓  

靜軒(暨無紙化 

會議室) 

6/10(三) 13:00-15:00 
特殊教育知能輔導專題演講

(三)- 特殊教育知能宣導 

諮商輔

導組  

2375 

青永館 6 樓  

靜軒(暨無紙化 

會議室) 

 
 
肆、附件 

【附件一】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注意事項 

一、 辦理時間： 

申 請 時 間 減免身份別 提醒事項 

115 年 5 月 25 日(一) 

至 

115 年 6 月 19 日(五) 

（線上申請 不收紙本

資料） 

軍公教遺族 

原住民學生 

現役軍人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子女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1.務 必 至 學 雜 費 減 免 系 統

http://nmsd.ncut.edu.tw/Relief/Web/reduIndex.html 填

寫同學個人資料，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另外也可從

學校首頁/學生事務/資訊系統/學雜費減免系統進入申

請系統-我要申請->減免申請作業填寫資料) 

2.各類減免依類別準備相關證明資料，於文件上註明

「與正本相符」並請申請同學與家長簽名或蓋章再上

傳，敬請留意證件之時效性。(不符規定者一律退件，

須請補件後再重送申請) 

3.退件資訊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請務必填寫正確電子信

箱並保持暢通，以便及時作業。(申請同學之聯絡資料

http://nmsd.ncut.edu.tw/Relief/Web/red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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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正確並注意學校通知訊息，以便能及時聯繫相關

資訊，維護您個人權益。) 

4.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父+母+本人+如有結婚加上配

偶)可至學校後門之太平戶政事務所請領(※電子戶

籍謄本連同謄本檢查號上傳即可，上傳即可)。 

二、減免注意事項： 
(1)學雜費減免與政府各項補助不得重複（如：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
助、勞工子女發展技藝能助學金、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行政
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
助、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各縣市榮民服務處補助、各縣市農會補助等
等），請同學自行擇優擇一申請。 

   (2)若減免申請受理後，經教育部審核資格不符者，須補繳學雜費。 

   (3)若在他校同一學制同一年級同一學期已申辦過減免，請勿重覆申辦請領。 

   (4)如要辦理學雜費減免，請勿先繳費，若同時要辦理就學貸款，請先申辦學  

      雜費減免後，再辦理就學貸款。    

    (5)各種減免類別，每學期皆需提出減免申請；若有多重身份，擇一辦理。 

    (6)學雜費減免標準均以法定修業年限為限，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之學雜 

     費。 

   (7)學期中休學、退學、開除學籍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繳。但復學或再行入
學時，該學期已享受減免之費用，不得重複減免。 

   (8)同學申辦學雜費減免後，尚未開始上課繳費前，如有休學、轉學或退學， 

      請務必向生輔組申辦撤銷。 

   (9)「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依規定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幣 220

萬元，始能申請學雜費減免。其計算方式如下： 

A.學生未婚者，為其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B.學生已婚者，為其與配偶及父母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10)欲辦理特殊境遇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請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或社會人文課
提出申請，由於審查時間較長，請提早進行申請。 

三、洽詢電話 (04)23924505 分機 2324 學務處生輔組曾小姐 

各類學雜費減免應備證件： 

減免身分別 繳驗證件 備註說明 

給卹未滿及期

滿軍公教遺族

(限非營利事

業單位在職身

亡者之遺族) 

1.撫卹令/卹亡給與令/年撫卹金證書（需有學生名字，查驗正本、繳

交影本） 

2.全戶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記事欄位不得省略）或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甲式包含詳細記事） 

3. 如遺族之妻或夫現為軍公教人員者，請另檢具未請領該工作單位

之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正本 1 份 

4. 給卹未滿軍公教遺族第 1 次申請或更新資料須加填軍公教遺族

子女就學優待申請書(1 式 2 份請簽名後紙本繳交至青永館 6 樓生

輔組) 

 

1.第 1 次辦理

或更新資料

需 備 齊

(1+2+3+4) 

僅第 4項須送

紙本，其他資

料請上傳系

統 

2.第 2 次(含)

之後，不須證

明資料 

3.每學期均需

上網申請 (僅

https://osca.ncut.edu.tw/var/file/10/1010/img/299/409108174.pdf
https://osca.ncut.edu.tw/var/file/10/1010/img/299/4091081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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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即

可) 

現役軍人子女 

1.現役軍人身分證(影本) 

2.軍人在職單位在職證明(正本) 

3.戶籍謄本正本(父+母+本人+如有結婚加上配偶)（三個月內，記

事欄位不得省略）或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甲式包含詳細記事） 

※電子戶籍不須簽章，請連同謄本檢查號直接上傳即可 

每學期線上

申請 

身心障礙學生 

(家庭所得總

額 未 超 過 新

臺幣 220 萬

元 ) 

1.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 

2.戶籍謄本(父+母+本人+如有結婚加上配偶)（三個月內，記事欄位

不得省略或新式戶口名簿（甲式包含詳細記事） 

1.每學期線上

申請 

2.家庭所得總

額未超過新

臺幣 220 萬

元，始能申請

學雜費減免 

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 

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勿申請 

(家庭所得總

額未超過新

臺幣 220 萬

元 ) 

1. 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 

2. 戶籍謄本(父+母+本人+如有結婚加上配偶)（三個月內，記事欄位

不得省略）或新式戶口名簿（甲式包含詳細記事） 

※電子戶籍不須簽章，請連同謄本檢查號直接上傳即可 

1.每學期線上

申請 

2.家庭所得總

額未超過新

臺幣 220 萬

元，始能申請

學雜費減免 

3.碩士在職專

班學生不能

申請 

原住民學生 

戶籍謄本(本人)或原住民族籍證明（三個月內，記事欄位不得省略）

或新式本人戶口名簿（甲式包含詳細記事可以呈現原住民族籍） 

※電子戶籍不須簽章，請連同謄本檢查號直接上傳即可 

每學期線上

申請 

低收入戶子女 

中低收入戶子

女 

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

(須有學生名冊)  

每學期線上

申請 

特殊境遇家庭

之子女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區）公所開

具尚在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 

2.戶籍謄本正本(父+母+本人)（三個月內，記事欄位不得省略）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甲式包含詳細記事） 

每學期線上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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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班級幹部遴選與職掌辦法 
88 年 10 月 26 日（88）勤技學字第 4416 號函訂頒 

91 年 5 月 3 日（91）勤技學字第 912281 號函修頒通過 

96 年 3 月 19 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61100139 號函修頒 

96 年 7 月 11 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61100362 號函修頒 

100 年 2 月 1 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1001100093 號函修訂 

102 年 7 月 16 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1021100615 號函修訂 

113 年 1 月 29 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1131100056 號函修訂 

113 年 7 月 17 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1131100531 號函修訂 

第 一 條  目的：培養學生幹部領導能力，正確輔導學生自治之實施，並健全其自治
組織，以促進優良學風，培養團隊與民主法治精神。 

第 二 條  組織與職掌：各班設正副班長、學藝、服務、康樂、衛生保健、輔導股
長、資訊股長各一人，以辦理左列事項： 

一、班長：承導師之指導，負責全班班務，包括執行學校規定要求事項、
轉達全班同學意見、召集班會、呈報紀錄、上下課禮節、並督
導各股長執行有關工作，及處理班內偶發事件、集會點名、緊
急求助等。 

二、副班長：除協助並於班長不在時代理班長外，並負責班內(含補修學
生)學生點名及考勤，法令文件公告之公佈維護，社團活動之
協調聯繫。 

三、學藝股長：推動班上學術研究、學藝競賽、課業輔導等工作，並負責
報刊之保管維護與班會紀錄之記載、書籍頒發、借閱及遺
失賠償處理以及相關社團活動之協調聯繫。 

四、服務股長：負責全班服務工作，包括各項勞動、清潔整齊維護、教室
門窗之關鎖、黑板擦拭、粉筆供應等工作及值日分配與督
導，以及公物領取、保管與損壞賠償、班費保管支付及帳
目公佈、其他有關文書事務、會計等服務工作與（及）急
難救助事宜。 

五、康樂股長：負責聯誼、遊藝、旅行、體育等社團活動之協調聯繫與辦
理、慶典活動、旅行事宜之籌備、以及體育器材之領用、
保管、維護、送繳、遺失賠償、運動會、體育競賽之協調
聯繫，其他同學保健業務之處理等事宜。 

六、衛生保健股長：負責該班環境清潔、維護、美化，垃圾分類之督導，
傷患緊急處理、護送，衛生教育輔導、反菸反毒宣導及其
他有關衛生保健事項之推行。 

七、輔導股長：主動關心班上同學適應情形，並早期發現需要輔導協助之
同學，告知導師並轉介至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另協助
宣導與推廣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舉辦之各項活動。 

八、資訊股長：負責本校資訊服務工作，包含學生學習歷程平台、數位學
習平台及校內各項資訊服務訓練。 

第 三 條  班級幹部之產生：由導師或班級同學就班內合格學生中加倍或三倍提名候
選人，交全班同學選舉之。 

第 四 條  資格之限制：凡班級幹部候選人，除新生(一上)外，建議具備下列條件： 
一、操行成績七十分(含)以上，且未記大過以上之處分。 

 二、熱心公益，主動服務學校師生。 
第 五 條  任期：幹部任期為一學期，連選得連任。 
第 六 條  罷免：幹部於任期內如有不法或及不盡職等情事，經本班三分之一以上同

學連署提出，導師同意後，得交付班會討論，經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報請學校核備後，即可予以罷免。 

第 七 條  班級幹部在任期內，凡經記過以上處分者，得經學生事務處免除其職務，
並改選之。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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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校全面禁菸！ 

菸害防制新法自 112 年 3 月 22 日起施行，明訂大專校院校園全面禁菸。請勿於

校園內吸菸，違反者將依法舉報。 

請同學勿於校園內吸菸！依據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違反規

定者將依校規議處(小過 1 次)，另累犯者除小過 1 次外，並將舉報至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逕行開罰，違者最高罰新臺幣 1 萬元。 

    

【請班長將此注意事項傳閱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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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特約醫療院所ㄧ覽表 
請自行至網頁上下載查閱 

https://osca.ncut.edu.tw/p/404-1010-72617.php?Lang=zh-tw  

或掃描右方 QR code. 

      
 

【附件五】 

 

【附件六】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同時間實施預定表 

請自行至網頁上下載查閱(勤益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網址：https://osca.ncut.edu.tw/p/404-1010-16310.php?Lang=zh-tw 

或掃描下方 QR code 

 

https://osca.ncut.edu.tw/p/404-1010-72617.php?Lang=zh-tw
https://osca.ncut.edu.tw/p/404-1010-16310.php?Lang=zh-tw

